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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界首市2015年光伏扶贫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市直各有关单位：

 《界首市2015年光伏扶贫项目实施方案》已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结合各自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

界首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2015年8月28日

界首市2015年光伏扶贫项目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光伏扶贫的指导意见》（皖政办〔2015〕34号），按照阜阳市下
达的光伏扶贫任务，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2015年全市建设光伏电站1860千瓦，实现受益贫困户家庭年均增收3000元左右，受益贫困村集体年均增收6万元左右
。具体任务：选择6个贫困村，每个村建设一座60千瓦村级光伏电站，共计360千瓦；选择500个贫困户，每户建设1个
3千瓦户用光伏电站，共计1500千瓦。

 二、实施范围和对象

 光伏扶贫实施范围为全市45个贫困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户。实施对象为两类：一是无集体经济收入，有强烈建设愿望
，具备建设条件的贫困村；二是无劳动力、无资源、无稳定收入来源的贫困户（五保户除外）。

 2015年根据乡镇街道和贫困村意愿、选址条件以及资金筹措等情况，选择在芦村镇郭寨村、邴集乡大董村、姜楼村
、颍南街道饶吕村、砖集镇东刘村、顾集镇李翠村实施村级光伏电站项目；根据贫困户自愿、家庭状况、村变压器容
量等情况，在每乡镇街道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相对集中地选择30户贫困户实施户用光伏电站项目；各乡镇街道实施的
户用光伏电站数量，具体可根据申请上报积极性进行浮动。

 三、实施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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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宣传摸底阶段（2015年8月1日—8月31日）

 市扶贫办和各乡镇街道广泛宣传光伏产业政策和产业特点，介绍村级光伏电站和户用光伏电站的特点、规模、收益
等情况，开展入户摸底调查，对贫困户参与条件、土地情况、资金筹措能力等进行摸排。2015年8月31日前全面完成
村级光伏电站和户用光伏电站的摸排工作。

 （二）申请、审核、复核阶段（2015年9月1日—9月15日）

 1.申请、评议、初选。贫困户户用光伏电站由农户自愿向所在村提出申请并提供户主身份证、户口薄、房产证明或
土地使用证复印件。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进行评议，确定项目实施的初选名单，填写《界首市贫困户实施户用光伏扶
贫项目统计表》（附件2）；村级光伏电站建设由贫困村提出申请填写《界首市贫困村实施村级光伏扶贫项目统计表
》（附件3），报乡镇光伏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并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2.乡镇审核把关。经公示无异议后，乡镇组织人员进村逐户审核把关，对初选对象是否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是否具
备项目实施条件、是否具有基本的设备管护能力等认真核实，并填写《界首市光伏扶贫项目统计汇总表》（附件4）
，确保拟实施户具备项目建设条件，乡镇光伏扶贫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后报市扶贫办备案。

 3.复核。由市扶贫办邀请专业人员参与，分赴具有建设光伏电站任务的贫困村检查工作推进落实情况；依据相关条
件对拟实施户进行逐户复核，确定最终的实施对象并予以公示。

 4.建立分户申报档案。贫困村对确定的拟实施户拍摄居住房屋电子照片，确定安装位置。贫困户提供的申请及相关
资料，经镇村两级盖章后，分户整理归档，并报市扶贫办备案。各乡、镇、街道于2015年9月15日前核实确定光伏扶
贫拟实施户及每户安装地点。

 （三）设备购买、安装、调试、并网发电阶段（2015年9月16日—11月15日）

 在项目立项审核后，由市扶贫办牵头，市财政局、发改委、能源办、金融办及相关乡镇街道参与招标，确定设备的
供应及安装企业；由中标企业负责安装调试并对项目实施的乡镇、村和安装户进行日常管护培训、发放维护手册。供
电公司与贫困户签订并网发电合同，负责计量电表安装，按国家有关规定接入电网、并网发电。于2015年11月15日前
完成首批项目并网发电。

 （四）评估验收和产权移交阶段（2015年11月16日—12月31日）

 由市扶贫办组织有关专家、有关单位进行全面评估、验收并提供评估验收报告，同时将产权移交给贫困户和贫困村
。

 四、建设模式

 （一）资金筹集

 经测算，每个村级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投入资金约48万元，市本级财政投入20万元，剩余28万元采用帮扶单位扶持和
贫困村自筹资金等方式解决；每个户用光伏发电项目建设资金约为2.4万元，省级财政补助0.8万元，阜阳市财政补助0
.2万元，我市本级财政投入0.6万元，贫困户自筹0.8万元。贫困村和贫困户无力承担自筹资金的，可采取社会帮扶、
中标企业先期垫付以及小额扶贫贴息贷款等办法解决。

 （二）建设管理

 贫困村村级光伏电站选址要尽量选择荒地、空闲地建设，也可以建设光伏大棚，既节约耕地，又提高效益；贫困户
户用光伏电站选址原则上在贫困户屋顶或庭院建设。对屋顶或庭院不适合建设户用光伏电站的，可以按照村级光伏电
站选址条件集中联户、以村带户等方式建设，实行分户收益。

 光伏发电扶贫项目通过招标方式选择符合资质条件、具有社会责任心的光伏发电设备供应商及安装企业进行实施。
运营服务由建设企业提供基本培训以及使用手册，供应商及安装企业建立售后服务网点，提供设备维修。质保期内，
非人为损坏的，由承建企业免费维修；质保期外的，由承建企业义务维修，村和农户支付材料成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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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政策补贴和收益结算

 市供电公司根据国家、省、市光伏发电补贴政策，按结算周期（一个季度）向实施项目的贫困村和贫困户支付自发
自用和余电上网电量政策补贴资金。贫困村收益全部打入村集体账户，由村民监督小组监督使用；贫困户在当地金融
部门办理结算卡，一户一卡，收益全部打入卡中；需要还贷的，按照协议，还款金额由金融部门直接从收益中扣除，
剩余的打入村集体账户或贫困户卡中。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市光伏扶贫工作领导小组（附件1），由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博任组长，分管和相关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市政
办、扶贫办、发改委、财政局、金融办、能源办、供电公司等单位为成员，对光伏扶贫进行指导、协调、监督和检查
。

 （二）明确部门职责

 扶贫办负责宣传发动、选择贫困村和贫困户、拟定年度计划、编制光伏扶贫实施方案、牵头组织项目实施；财政部
门负责资金筹集与监管；发改和能源部门负责光伏发电指标的争取与分配，技术指南、用户手册，以及光伏扶贫招标
标准合同；金融管理部门负责协调金融机构、保险机构支持光伏扶贫；供电企业要抓紧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确保
满足光伏发电上网需求，并负责电表调试与安装、并网发电、及时发放上网电量补贴资金。乡镇街道负责配合做好村
级光伏电站的项目筹建及户用光伏电站的贫困户筛选、资金筹措、对象确定、措施落实、施工协调等工作。

 （三）强化考核考评

 把光伏发电扶贫工程作为2015年扶贫开发工作产业扶贫到户和整村推进工程的重要内容，纳入乡镇和市直帮扶单位
2015年扶贫开发工作考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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